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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上海復旦微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的規定刊發。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關於募集資金專戶銷戶完成的公告》，僅

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上 海 復 旦 微 電 子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事長 
張衛先生 

 
中國，上海，2025 年 12 月 17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張衛先生及沈磊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閆娜女士、

莊啟飛先生、張睿女士及宋加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石艶玲女士、王美娟女士、胡

雪先生及張玉明先生; 職工董事為沈鳴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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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复旦微电”）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

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近日，公司办理完成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的注销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复

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1874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23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747,600,000.0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680,282,781.80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1〕6-70 号

《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募集资金到账后，已

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和存储情况

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1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柏树支行
8110201013101347264

已注销

（注）

2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西支行
021900241710710

已注销

（注）

3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36510188001350286 本次注销

注：已注销账户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编号：2024-005）

公司在实际使用募集资金过程中，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对募集资金的

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确保专款专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2025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募集部分及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流的议案》，决定将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节余募集部分及剩余超募资金转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并办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2025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本次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募集资金账户（银行账

号：36510188001350286）进行注销处理，并将专户的节余资金和银行利息转入

公司自有资金账户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的《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至此，公司开立的 3个募集资金专

户已全部完成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8 日


